
想想拿拿钥钥匙匙，，先先交交万万元元投投资资费费
栖霞市凤翔花园开发商另收煤气、暖气投资费引业主质疑

律师说法：

此份补充协议

在法律上无效
记者联系了山东信力源律师事

务所胡宇程律师，他表示，根据国家
财政部、计委部门等颁布的文件，暖
气接口费已经作为“暖气集资费”被
国家明令取消。

另外，根据2004年《山东省城市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章第
十八条规定，基础设施，包括暖气、天
然气等设施的开发建设成本纳入到
商品房成片开发项目价款底价里面。
栖霞市凤翔花园小区开发商与用户
签订补充协议收取暖气投资费、煤气
投资费等，在法律上讲是无效的。

市物价局：

基础设施配套费

由开发商承担
烟台市物价局收费管理科负责

人表示，栖霞市不能违背烟台市政府
颁发的《关于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有关问题的意见》。

烟政发[2004]86号文件《关于收取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问题的意
见》中规定：“经研究确定，取消城市建
设综合开发费，将原收取的城市集中
供热工程集资、管道煤气工程建设资
金、管道燃气表后管设计和安装费、供
水增容费等单项收费，调整归并为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统一收取。”据了
解，这部分费用由开发商承担。

记者联系了栖霞市物价部门，该部
门冯姓负责人表示，栖霞市供暖收费标
准执行烟台市物价部门《关于栖霞市城
市集中供热价格的批复》文件规定。不
过，记者却发现，此文件中并没有明文
规定暖气投资费由购房者承担。

开发商：

按照栖霞市规定

执行相关收费

25日，记者来到了凤翔花园营
销中心，关于收取暖气和煤气投资
费的问题，销售人员王萌说，他们
是按照栖霞市政府的规定执行的。

对方提供了一份栖霞市相关
负责人参加的一次会议纪要，文中
提到，对于已建成但未通燃气管道
的居民小区，管道接口费用由用户
承担，但是并没有提及暖气投资费
用谁来承担的问题。

针对补充协议是否和购房合
同同时签订的问题，记者发现，补
充协议的签订时间有的早于购房
合同，有的却没有填写时间。对此，
王萌解释，购房合同和补充协议应
该是同时签订的，可能当时房管部
门系统存在问题，购房合同当时打
印不了，所以有的补充协议签订日
期早于购房合同。至于为什么有的
补充协议签订时间空着，对方称可
能是销售人员一时疏忽。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柳
斌 王伟平) 烟台市多年前已
经发文明确规定，2004年7月1日
后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开发
建设项目的用户不再单独缴纳
暖气投资费，然而栖霞市凤翔
花园小区开发商依然向业主催
交暖气、煤气投资费等费用，这
引起了小区业主的质疑。近日，
不少业主向本报反映栖霞市凤
翔花园的乱收费问题。

李女士的女儿今年年初在
栖霞市天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的凤翔花园买了一套房

子，并签订了购房合同，到了前
几天要交房的时候，开发商打来
电话告知他们还需要交纳暖气
投资、煤气投资等费用一万多元

（暖气：70元/㎡；煤气：2730元/

户），否则拿不到房钥匙。
收到此通知的，除了李女士

还有在凤翔花园买房子的很多
业主。李女士说，光她知道的就有
10多户业主接到了这样的通知。

“烟台市已经明文规定，开
发商不能单独收取暖气投资
费，而且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也
没有告诉我们另外收取暖气投

资费。”李女士说，开发商这样
做显然不符合规定。

后来，李女士多次联系开发
商，开发商解释，除了购房合同，
业主李女士买房时还和开发商
签订了补充协议，其中一条提到
商品房价款是指购房总价款，其
中不包含煤气投资、暖气投资及
政府其他部门收取的各项税费。

李女士觉得很委屈，她说
签订补充协议是后来办理按揭
贷款时候签订的，而且此协议
与烟台市政府的政策是冲突
的，应该是无效的。

也有当时全款购买房子的
业主反映，他们购买房子时只
签订了购房合同，没有签订补
充协议，但同样被要求交纳暖
气和煤气投资等费用。

据了解，《烟台市人民政府
公报》(2004年第七号)已经明确
规定，2004年7月1日后办理施
工许可证的房屋开发建设项目
的用户不再单独缴纳暖气投资
费。另外，山东省及国家均有相
关规定，暖气、天然气等设施的
开发建设成本纳入到商品房成
片开发项目价款底价里面。

凤翔花园交房时，不少业主被催交暖气、煤气投资费。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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